
第 1 页 共 8 页 

 

证券代码：600208   证券简称：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：临 2014-086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等 

签署重组意向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 交易内容：1）公司拟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

智慧”）等签署《重组意向书》，大智慧将以新增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本

公司持有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湘财证券”）股份；

2）同意参股公司新湖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湖控股”）与大智

慧等签署《重组意向书》。 

● 本次公告所述意向书仅为湘财证券股东与大智慧等之间签署的意

向协议，尚需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详细论证，并签署正式协议；正式

协议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。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

易的进展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本公司及参股公司新湖控股拟与大智慧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大

智慧财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汇科技”）签署《重组意

向书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大智慧及其全资子公司财汇科技拟与湘财证券现有全体股东

签订《重组意向书》，大智慧、财汇科技拟通过向湘财证券股东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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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行大智慧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湘财证券 100%的股份。 

2、本公司直接持有湘财证券 110,000,000 股股份，占其总股本

的 3.44%。根据《重组意向书》，大智慧将以新增发行股份方式购买

本公司持有的湘财证券股份。 

3、新湖控股为本公司重要参股公司，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48%。

新湖控股直接持有湘财证券 2,274,743,460 股股份（占总股本的

71.15%）。根据《重组意向书》，财汇科技将以现金方式购买新湖控

股持有的湘财证券 111,903,956 股股份（占总股本的 3.5%），大智

慧将以新增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湖控股持有的湘财 证 券

2,162,839,504 股份（占总股本的 67.65%）。 

4、2014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重组意向书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同意参股公司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

司等签署重组意向书的议案》。关联董事林俊波女士、赵伟卿先生、

潘孝娜女士、虞迪锋先生按规定回避表决，议案由其他 3 名非关联董

事进行审议和表决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5、该《重组意向书》是意向协议，尚需评估并签署正式协议；

正式协议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。 

二、交易对方介绍 

1、上海大智慧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 498号浦东软件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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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198770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张长虹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股票代码（SH.601519） 

公司股东：大股东为张长虹，持有大智慧 55.58%的股份。 

经营范围：计算机软件服务，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

业务（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）（具体内容详见许可证），互联网

证券期货讯息类视听节目，计算机系统服务，数据处理,计算机、软

件及辅助设备的零售,网络测试、网络运行维护,房地产咨询（不得从

事经纪）,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，会议服务、创意服务、动漫设计；

设计、制作各类广告，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，网络科技（不得从事

科技中介），投资咨询，企业策划设计,电视节目制作、发行,技能培

训、教育辅助及其他教育。 

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元 

 2014年 3月 31日 2013 年 12月 31日 

总资产 3,378,864,594.32 3,434,945,060.73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,925,307,901.59 2,917,389,516.72 

 2014年 1-3月 2013年 1-12月 

营业收入 305,526,585.26 894,262,281.52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,606,538.27 11,661,405.57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004 0.006 

 

2、财汇科技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上海大智慧财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 498号浦东软件园 

注册资本：3000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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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张长虹 

公司类型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 

公司股东：大智慧持有 100%股权 

经营范围：计算机软、硬件的开发、制作、销售（除计算机信息

系统安全专用产品），投资咨询，经济信息咨询，企业管理咨询（以

上咨询除经纪）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A 栋 11

楼 

注册资本：319725.59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股东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2,274,743,460 71.15% 

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74,581,278 17.97%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110,000,000 3.44% 

山西和信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75,788,000 2.37% 

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73,333,300 2.29% 

其他 88,809,840 2.78% 

合计 3,197,255,878 100% 

 

经营范围：证券经纪；证券投资咨询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

动有关的财务顾问；证券承销与保荐；证券自营；证券资产管理；证

券投资基金代销；融资融券业务；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及中国证监会批

准的其他证券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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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元 

 2014年 6月 30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13 年 12月 31日 

（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16,772,146,182.21 12,066,313,295.53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,712,717,403.02 3,547,196,340.69 

 2014年 1-6月 2013 年 1-12月 

营业收入 530,651,471.18 830,487,534.26 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,184,910.40 130,360,650.69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062 0.041 

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方案 

大智慧及财汇科技拟通过向湘财证券现有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

大智慧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湘财证券 100%的股份并募集配套

资金。其中，财汇科技将以现金方式购买新湖控股持有的湘财证券

111,903,956 股股份（占总股本的 3.5%），湘财证券其他股东所持该

公司的其余股份由大智慧以新增发行股份作为对价进行购买，即各股

东以截至交割日所持合计 3,085,351,922 股湘财证券股份（占总股本

的 96.5%）按比例折换为大智慧新增发行的股份。与此同时，大智慧

将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不超过 27 亿元的配套资金用于向湘

财证券增加资本金、补充湘财证券的营运资金。 

大智慧将以新增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本公司持有的湘财证券

110,000,000 股股份（占总股本的 3.44%）；财汇科技将以现金方式

购买新湖控股持有的湘财证券 111,903,956 股股份（占总股本的

3.5%），大智慧将以新增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湖控股持有的湘财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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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162,839,504 股份（占总股本的 67.65%）。 

（二）湘财证券作价及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中湘财证券 100%股份的作价根据有证券业务资质的

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，原则上不超过 90 亿元人民币。 

（三）大智慧股票发行 

1、作为收购湘财证券股份的对价，大智慧将向湘财证券现有全

体股东按《重组意向书》约定比例非公开发行 A 股流通股股票；同

时作为募集配套融资的对价，大智慧将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配

套融资认缴方非公开发行 A 股流通股股票。 

2、股票发行价格 

本次交易中大智慧股票发行定价基准日为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

日。 

1）本次交易中大智慧为购买湘财证券股份而向公司发行的股票

的价格按照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大智慧股票交易均价

（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内大智慧股票交易总额除以股票交易总

量，下同）的标准确定。 

2）本次交易中大智慧配套融资所发行股票的底价为定价基准日

前 20 个交易日大智慧股票交易均价的 90%，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

发行核准批文后，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，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

确定。 

3）本意向书签署后，大智慧股票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，上述价

格标准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进行除权除息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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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股票发行数量 

1）大智慧为购买湘财证券股份所发行股票总量=湘财证券

3,085,351,922 股股份作价÷股票发行价格；公司取得的股票数量=公

司所持用于换股的湘财证券股份作价÷股票发行价格。 

2）大智慧为配套融资发行股票总量=募集资金数额÷股票发行价

格。 

3）本次交易股份发行计算过程中无法整除时按照向下取整原则

确定，最终发行股份总数及各方取得的股份数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及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为准。  

4、本次交易中大智慧新增发行的 A 股股票将于发行完成后申请

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。 

5、截至股份发行日的大智慧滚存未分配利润，由本次交易股份

发行完成后大智慧的新老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享有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系新湖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重大战略布局。通过此次交

易可全面、深入整合大智慧和湘财证券的业务资源，搭建真正以互联

网为基础的业务平台，整合效应极其明显。未来，各方将在此平台基

础上进一步整合拓展相关资源，以分享互联网金融的巨大成长空间。 

六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会议议案进行了认

真负责的核查和落实，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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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

东的利益，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。 

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表决程序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会议形成的

决议合法有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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